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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05年度分組試辦課程內容1份

主旨：有關105年度一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分組試辦計畫新

　　　增申請相關事宜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「一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」，業經本部於104年6

　　　月4日以衛部醫字第1041664036號公告修正，105年度擬新增、

　　　變更訓練課程項目之訓練醫院，應於104年7月15日前提出申

　　　請。

  二、因貴院符合105年度旨揭分組試辦計畫之醫院資格，如擬新增

　　　申請該計畫，併請於104年7月15日前，至本部一年期醫師畢業

　　　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線上系統（https://pec.mohw.gov.

　　　tw/Security/Login_pgy.aspx）填寫申請書，並以醫事機構憑

　　　證IC卡線上送出後，以正式公文函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

　　　品質策進會提出申請。

  三、檢送105年度分組試辦課程內容1份，請依課程內容提具試辦計

　　　畫，並應至少辦理內科組及外科組2個分組課程。

  四、副本抄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臺北榮民總醫院、長

　　　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、臺中榮民總醫院、國立成

　　　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高雄榮民總醫院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

　　　高雄長庚紀念醫院，本部前於103年10月20日以衛署醫字第

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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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1031667159C號函核定貴院辦理104年度旨揭計畫，105年度如

　　　擬新增、變更或刪除訓練課程，併請於104年7月15日前，至本

　　　部一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線上系統（https:

　　　//pec.mohw.gov.tw/Security/Login_pgy.aspx）填寫申請

　　　書，並以醫事機構憑證IC卡線上送出後，以正式公文函送財團

　　　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提出申請。

正本：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、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、財團法人臺

　　　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、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

　　　醫院、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、臺北市立萬芳醫院－委託財團法人臺

　　　北醫學大學辦理、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、中山醫學大學

　　　附設醫院、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、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、奇美

　　　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、義大醫療財

　　　團法人義大醫院、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

副本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臺北榮民總醫院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

　　　院、臺中榮民總醫院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高雄榮民總醫院、長庚醫療財

　　　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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